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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山 市 教 育 局
昆教〔2020〕160号

关于做好“国庆”“中秋”节假日前后
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

昆山开放大学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成教校、看护点，各直属科

室（单位）：

2020 年“国庆”“中秋”适逢 8 天长假期。为进一步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“战疫情、促发展”双线作战不放松，确保

广大师生度过欢乐、祥和、安宁的节日，现就统筹做好“国庆”

“中秋”前后一段时间内校园安全稳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安全管理责任

各校要未雨绸缪、提前研判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苏州、

昆山关于疫情防控和维护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部署，进一步提高

政治站位、强化责任担当，树立底线思维、强化风险意识，把校

园安全防范工作作为自己的“责任田”，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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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具体工作专人干。要坚决克服盲目乐观思想、

麻痹侥幸心理、消极厌战情绪，坚决防止思想松懈、工作松劲、

监管松弛，全力抓好“排风险、建清单、除隐患、保稳定”专项

行动向纵深推进，全力抓好“国庆”“中秋”前后各项重点工作

落实，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。

二、紧盯源头治理，抓好隐患排查整治

各校要以全市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，坚持问

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生命至

上、安全第一的理念，加强部门沟通协调，夯实联防联控机制。

要加快推进秋季安稳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，在“国庆”

“中秋”节前对治安、消防、校车及交通、食品卫生、危险化学

品、特种设备、建筑施工和食堂、宿舍、实训场所、体育场所及

校园周边开展一次安全隐患起底式大排查大整治，努力把问题隐

患发现在最前端。同时，对学生节前离校和节后返校要提前部署，

联合属地公安部门，设置“护学岗”，加强周边治安巡防和交通

疏导，织密学生安全“防护网”。

三、突出线索排查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

各校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措施，要对工程建

设、债权债务、环境污染、劳资纠纷、休学辍学、社会保障等重

点领域，对可能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，可能引发较大规模进京赴

省集聚上访，可能采取极端方式发泄不满或报复社会，可能引发

媒体炒作、成为社会或媒体舆论关注热点等重点问题，对矛盾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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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扬言报复社会和他人，因生活无着、长期病患、心理失衡、悲

观厌世有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倾向，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，涉

及债务纠纷、劳资纠纷、医疗纠纷、感情纠葛、家庭矛盾、邻里

纠纷，校内休学辍学（主要涉及劝退、开除的学生），其他情绪

不稳、行为反常等重点人员进行重点排查，及时发现和化解可能

影响学校稳定的矛盾纠纷，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最源头。对排

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，各校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审核把关，于 9月

29日中午 12:00前将《教育系统风险人员排摸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

和《教育系统风险人员排摸登记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报教育局政保

科邮箱（ksjyjzbk@163.com）。学校填报的相关数据作为内部掌控

资料，禁止私自外传。

四、营造安全氛围，做好安全教育提醒

各校要“线上”与“线下”相结合，全面做好“国庆”“中

秋”节假日节前、节中、节后安全教育和提醒。通过班会、广播

会、微信、QQ及安全教育平台等多种方式，做好交通安全、消

防安全、网络安全、防溺水、防诈骗、防拥挤踩踏等方面的安全

教育提醒，提醒广大师生注意用电、用火、用气以及出行安全，

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，明确家长的监护责任。要

畅通家校沟通渠道，节假日期间及时了解学生在家学习生活情

况，提供必要的安全提醒和指导，着力让安全意识融入家长和学

生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，落实应急处置和信息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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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要严格落实领导在岗带班、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班值守

制度，严格落实节假期间校园封闭管理，严肃值班纪律，严明值

班职责，严禁擅离职守，加强校园及周边巡查巡检，防范化解各

类安全隐患。要严格执行重大情况请示报告制度，单位法人、分

管负责人、安保干部及相关人员要确保通讯工具 24 小时开通，

重大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，上下联动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，

确保“国庆”“中秋”期间校园稳定和师生安全。

附件：1．教育系统风险人员排摸登记表

2．教育系统风险人员排摸登记汇总表

昆山市教育局

2020年 9月 27日


